
6月 16日 12时 15分，
在工业路与汉冶路交叉口
南， 车牌号为豫 R333E7的
车辆在直行车道右转。 根据
有关法规，罚款 50 元，记 2
分。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指挥中心提供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违法行驶
记 2 分

逃犯办理户籍业务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王小平）
7 月 7 日， 镇平县公安局张林派出所户籍民
警办理业务时，成功抓获 1 名网上在逃人员。

当日 9 时许， 一个年轻小伙到张林派出
所办理户籍业务。 由于户籍民警王洪念早已
把辖区内所有逃犯相貌特征及犯罪信息牢记
于心， 一眼便看出此人系张林镇黑龙庙村网
上逃犯林某。 为了稳住对方，王洪念称出去拿
东西，迅速离开户籍室联系值班民警，二人一
举将林某抓获。

经查：今年 2 月 5 日晚，林某伙同他人将
李某等 2 人拘禁在镇平县杨营镇一出租屋内，
并对 2 人实施殴打。 案发后，林某被镇平县公
安局上网追逃。 目前，该案正在依法办理中。

民警趁机擒获

租用他人承包林地 擅自挖山采石

毁坏林地 桐柏一村民获刑 6 个月
法官责令被告缴纳修复生态费用，恢复绿水青山

方城县人民法院

执行款送上门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刘小军

程远景）7 月 6 日， 方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干
警不畏天气炎热， 将 1 万多元执行款送到该
县券桥镇马庄村农民工闫某家中。

据了解， 闫某经人介绍到马某承包的某
集团公司的板房搭建工程干活。 2016 年 8 月
25 日下午，施工过程中，闫某从房子上摔下，
致使其右根骨骨折。 治疗结束后，双方就赔偿
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闫某遂将该公司诉
至法院。 经方城、 南阳两级法院审理作出判
决，被告马某应当赔偿闫某医疗费、误工费等
共计 15030 元。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干警考虑到
农民工的艰辛， 多次做工作督促马某配合法
院执行。 在执行干警的释法明理下，马某履行
了赔偿义务。 为了让农民工及时拿到执行款，
执行干警连忙将执行款送至闫某家中。

西峡县人民法院

抓“老赖”动真格
本报讯（记者 李思阳 通讯员 王萨娜）

7 月 7 日 5 时 30 分，西峡县人民法院 50 名执
行干警兵分 6 路， 对涉民生重点案件采取集
中行动。 行动共拘传 9 人， 当场执结案件 6
件，达成和解协议 3 件，执行到位金额 17 万
余元。

在当天 3 个小时的行动中，执行干警对查
找到的被执行人， 依法拘传至法院解决执行
事宜；对隐藏行踪的被执行人，采取粘贴传票
的方式， 传唤被执行人于指定时间到法院解
决执行事宜， 并向群众及被执行人所在社区
进行调查，查找其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对拒
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被执行人， 予以司法拘留
15 天。对被执行人名下有房产的，依法采取查
封、腾空等强制措施，为下一步的资产处置打
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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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
通讯员 刘亚磊 贾吉振）
7 月 10 日，桐柏县人民法
院在该县大河镇泉水湾村
对被告人陈某涉嫌非法占
用农用地并破坏环境的案
件进行公开巡回审理。 法
官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向
周边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让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

2016 年 4 月，陈某与
桐柏县大河镇泉水湾村水

湾组雷某签订合同， 租用
雷某从本组承包的林地，
期限为 10 年。同年六七月
份， 陈某在未经县级以上
林业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擅自挖山采石， 毁坏林地
13.2 亩。公安机关认为，陈
某的行为已涉嫌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 应当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同时，其行为
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合议庭认为， 诉讼机

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支持。
鉴于案发后陈某能主动投
案，陈述主要犯罪事实，且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动缴
纳了修复生态损失费用和
罚金，可从轻处罚，并可适
用缓刑。最终，法官当庭宣
判， 被告人陈某犯非法占
用农用地罪， 判处有期徒
刑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
罚金 5000 元；责令陈某缴
纳修复生态费 14300 元、

评估费用 3000 元。
“我以前不懂法，通过

这次法院的审判， 我知道
错了。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多学习法律知识。”法庭判
决后， 被告人陈某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本案审判长王致岸表
示， 通过此次巡回公开审
判， 增强了村民的环保意
识， 制止了不法分子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 还村民
一片绿水青山。

小伙给女友转账近 4 万元，分手后要求女方归还

法院判决：自愿赠送，不必返还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张长海 谢蕊娜）
淅川县 90后小伙万某在恋
爱期间通过微信红包、转账
等方式，先后向其女友转账
“520”、“1314”等数额的钱
款。分手后，这些钱能否要
回来？近日，淅川县人民法
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驳回
原告万某的诉讼请求。

2017 年 2 月，万某与
田某相识。恋爱期间，万某

多次通过微信红包、 转账
等方式转给田某数额不等
的钱款。 至同年 7月，万某
因有事未转钱，田某将其微
信拉黑。 之后，万某要求田
某返还钱款遭到拒绝，遂以
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田某
诉至法院，要求田某返还其
钱款共计 39907元。

法庭上，田某辩称，万
某支付的钱款是他单方自
愿赠予的，自己并没有向原

告提出过借钱的请求，其中
的“520”、“1314”等都是具
有特殊含义的数额。

法院审理后认为，从
原告万某提供的转账凭证
来看，转款时间跨度长达半
年，金额有大有小，微信中
许多转账系特殊含义的数
额。 在此期间，万某既没有
注明款项支付用途为借贷，
也没有要求被告还款，更没
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有借

贷之意，不符合民间借贷的
习惯。 结合现实生活中，恋
爱中的男方为表达对女友
的爱，主动为女友购买财物
或给予女友金钱供其生活、
消费等情况不在少数，这种
没有形成债权、债务合意的
支付或给予行为，在法律上
应视为对对方的赠予。 因
此， 对原告万某的诉求，法
庭不予以支持，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